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

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審核要點第一點及第

四點附件二、附件三、附件五、附件六、附件十 

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

申請補貼審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訂定下

達。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

日改制為環境部並同步成立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主責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

處理業務，爰修正本要點第一點及第四點附件二、附件三、附件五、附件

六與附件十，並將名稱修正為「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

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審核要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審核要點 

第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廢機動

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

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

審核要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

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

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

審核要點。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

環境部並同步成立環境部

資源循環署主責廢機動車

輛粉碎分類處理業務，爰

修正本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以

下簡稱本署）為辦理廢機

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

建廢機動車輛粉碎殘餘物

（ Automobile（ shredder（

residue,（ ASR）及其衍生

產物之熱能利用廠（以下

簡稱熱能利用廠）專案申

請補貼之審核業務，並使

相關審核作業程序有所依

據，特訂定本要點。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本署）為辦理廢機

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

建廢機動車輛粉碎殘餘物

（ Automobile（ shredder（

residue,（ ASR）及其衍生

產物之熱能利用廠（以下

簡稱熱能利用廠）專案申

請補貼之審核業務，並使

相關審核作業程序有所依

據，特訂定本要點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本

要點名稱修正說明。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24pt，置中，固定行高 30pt）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第一階段） 

（20pt，置中，固定行高 30pt） 

         

                申請書（20pt，置中，固定行高 30pt） 

單位：（20pt，固定行高 30pt。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負責人：（20pt，固定行高 30pt。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4pt，置中，固定行高 30pt）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第一階段） 

（20pt，置中，固定行高 30pt） 

         

                申請書（20pt，置中，固定行高 30pt） 

單位：（20pt，固定行高 30pt。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負責人：（20pt，固定行高 30pt。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境部，並

同步成立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主責廢機動車

輛粉碎分類處理業務，爰修正本附件機關名

稱及聯絡地址。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

專案申請書 

一、申請案件名稱： 

二、單位資訊（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一)單位名稱： 

(須為具受補貼資格的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二)負責人： 

(三)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三、預計建廠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止。 

四、單位背景簡介： 

(概述單位之資格及許可等資訊) 

五、申請書內容： 

(一)建廠計畫 

(二)建廠內容 

(三)設計利用量 

(四)場區配置規劃圖 

(五)營運起始年度 

(六)經費需求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

專案申請書 

一、申請案件名稱： 

二、單位資訊（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一)單位名稱： 

(須為具受補貼資格的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二)負責人： 

(三)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三、預計建廠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止。 

四、單位背景簡介： 

(概述單位之資格及許可等資訊) 

五、申請書內容： 

(一)建廠計畫 

(二)建廠內容 

(三)設計利用量 

(四)場區配置規劃圖 

(五)營運起始年度 

(六)經費需求 



 

(七)預期效益 

六、檢附文件 

□ 專案申請（第一階段）檢核表 

□ 土地所有權狀或同意土地使用之證明文件 

□ 申報開工證明 

□ 切結書 

□ 建廠規劃書 

□ 處理業股東持股明細表及股東名簿 

□ 熱能利用廠董監事持股明細表及股東名簿（無投資熱能

利用廠之處理業股東者得免附） 

□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 

□ 光碟片 1 份，內容包含本要點第 4 點第 1 款第 2 目(1)至

(9)之文件，其中申請書須為未加密之 Word 或 PDF 格式

電子檔 

七、聲明事項 

(一)本申請案所填報、提供各項資料，皆與現況、事實相符。 

(二)未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 

八、其他必要補充資料，請以附件方式附加於後。 

單位負責人簽章：                                           

日期：           

(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單位印鑑：                                                 

日期：           

(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七)預期效益 

六、檢附文件 

□ 專案申請（第一階段）檢核表 

□ 土地所有權狀或同意土地使用之證明文件 

□ 申報開工證明 

□ 切結書 

□ 建廠規劃書 

□ 處理業股東持股明細表及股東名簿 

□ 熱能利用廠董監事持股明細表及股東名簿（無投資熱能

利用廠之處理業股東者得免附） 

□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 

□ 光碟片 1 份，內容包含本要點第 4 點第 1 款第 2 目(1)至

(9)之文件，其中申請書須為未加密之 Word 或 PDF 格式

電子檔 

七、聲明事項 

(一)本申請案所填報、提供各項資料，皆與現況、事實相符。 

(二)未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 

八、其他必要補充資料，請以附件方式附加於後。 

單位負責人簽章：                                           

日期：           

(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單位印鑑：                                                 

日期：           

(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100211 臺北市中正區潮州街 2 號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基金管理會 

 

 

 

 

 

 

申請單位（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負責人（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10043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99 號 13 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申請單位（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負責人（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申請補貼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三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

申請補貼」切結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廢車處理業；屬

合 作 興 建 之 處 理 業 ， 應 全 數 臚 列 ) 所 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熱能利用廠名稱)（負責人___________

君）依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

廠專案申請補貼審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接受補貼費用。 

本公司茲保證所提送各該文件均如實填報並確認無誤，各項資格均

符合前項要點之規定，嗣後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或有虛偽買賣、偽造

變造不實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本公司願立即歸還已受領之補貼費用，

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附件三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專案

申請補貼」切結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廢車處理業；屬

合 作 興 建 之 處 理 業 ， 應 全 數 臚 列 ) 所 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熱能利用廠名稱)（負責人___________

君）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

廠專案申請補貼審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接受補貼費用。 

本公司茲保證所提送各該文件均如實填報並確認無誤，各項資格均

符合前項要點之規定，嗣後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或有虛偽買賣、偽造

變造不實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本公司願立即歸還已受領之補貼費用，

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修正本附件機關名稱，理由同附件二修正說

明。 



 

此    致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廠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此    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廠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廢車處理業，加蓋公司

章；屬合作興建處理業，

應全數臚列) 

(廢車處理業，加蓋公司

章；屬合作興建處理業，

應全數臚列) 



 

第四點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五  

處理業股東持股明細表 

壹、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每股金額(元)  

已發行股份總數(股)  

貳、股東持股明細 

職稱 姓名/法人名稱 
持股總數

(股) 

持股比率

(%) 
備註 

     

     

     

     

     

     

     

     

     

受補貼處理業及其股東合計持股

比率 
 

參、切結書 

附件五  

處理業股東持股明細表 

壹、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每股金額(元)  

已發行股份總數(股)  

貳、股東持股明細 

職稱 姓名/法人名稱 
持股總數

(股) 

持股比率

(%) 
備註 

     

     

     

     

     

     

     

     

     

受補貼處理業及其股東合計持股

比率 
 

參、切結書 

修正本附件機關名稱，理由同附件二修

正說明。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本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處理業)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貼

金額，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簽署：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以處

理業為單位，填寫本表。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本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處理業)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貼

金額，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簽署：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以處理

業為單位，填寫本表。 

 

  



 

第四點附件六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六  

熱能利用廠董監事持股明細表 

壹、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每股金額(元)  

已發行股份總數(股)  

貳、董監事持股明細 

職稱 姓名/法人名稱 持股總數(股) 持股比率(%) 備註 

    ( 註 記

是否為

受補貼

處理業

及其股

東) 

     

     

     

     

     

     

     

     

附件六  

熱能利用廠董監事持股明細表 

壹、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每股金額(元)  

已發行股份總數(股)  

貳、董監事持股明細 

職稱 姓名/法人名稱 持股總數(股) 持股比率(%) 備註 

    ( 註 記

是否為

受補貼

處理業

及其股

東) 

     

     

     

     

     

     

     

     

修正本附件機關名稱，理由同附件二修

正說明。  



 

受補貼處理業及其股東合計 

占熱能利用廠董監事持股比率 
 

參、切結書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本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處理業)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貼

金額，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簽署：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受補貼處理業及其股東合計 

占熱能利用廠董監事持股比率 
 

參、切結書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本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處理業)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貼

金額，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簽署：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第四點附件十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十  

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營運契約書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以下簡稱甲方）與＿＿＿＿＿

＿＿（廢車處理業；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

臚列：以下簡稱乙方）基於 ASR 及其衍生產物利

用需要，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調度期間、量能與扣除方式 

(一)調度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

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核准日起算五年內) 

(二)調度量能：乙方之熱能利用廠配合甲方調

度每年應有百分之四十之量能利用 ASR

及其衍生產物（含處理業交付利用）。 

(三)扣除方式：每一補貼年度期滿之次年度，

經結算前一補貼年度利用量能比率未達百

分之四十者，甲方得按下列公式扣除其前

一年度未達 ASR 及其衍生產物利用量之

補貼差額（亦即未達百分之四十之差額比

率換算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扣除補貼差額= 

附件十  

處理業興建熱能利用廠營運契約書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甲方）與＿＿＿＿

＿＿＿（廢車處理業；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

臚列：以下簡稱乙方）基於 ASR 及其衍生產物利用

需要，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調度期間、量能與扣除方式 

(一)調度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

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環保署核准日起算五年內) 

(二)調度量能：乙方之熱能利用廠配合甲方調

度每年應有百分之四十之量能利用 ASR

及其衍生產物（含處理業交付利用）。 

(三)扣除方式：每一補貼年度期滿之次年度，

經結算前一補貼年度利用量能比率未達百

分之四十者，甲方得按下列公式扣除其前

一年度未達 ASR 及其衍生產物利用量之

補貼差額（亦即未達百分之四十之差額比

率換算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扣除補貼差額= 

修正本附件機關名稱，理由同附件二修

正說明。  



 

       

(40%-前一補貼年度利用量能比率)

40%
×前一補貼年度之補貼費用 

註：前一補貼年度利用量能比率=前一補貼年度實際利用量÷熱能利用廠

設計量能 

第二條 保固保證金 

(一)保固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

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核准日起算八年內) 

(二)保固項目：除不可抗力或甲方過失外，乙

方應保證操作與維護其熱能利用廠，以使

ASR 及其衍生產物之利用順利無虞。 

(三)保固保證金繳納對象： 

1.自行投資建廠者：自行投資建廠之處理

業繳納。 

2.合資建廠者：依個別處理業合資之出資

比率計算繳納。 

(四)保固保證金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 

(五)保固保證金有效期：處理業以銀行開發或

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

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保

固保證金，有效期應較保固期間長九十日。 

(六)保固保證金繳納期限：專案申請第二階段

前繳納。 

(七)保證金領回：保固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得

予以領回。 

       

(40%-前一補貼年度利用量能比率)

40%
×前一補貼年度之補貼費用 

註：前一補貼年度利用量能比率=前一補貼年度實際利用量÷熱能利用廠

設計量能 

第二條 保固保證金 

(一)保固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

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環保署核准日起算八年內) 

(二)保固項目：除不可抗力或甲方過失外，乙

方應保證操作與維護其熱能利用廠，以使

ASR 及其衍生產物之利用順利無虞。 

(三)保固保證金繳納對象： 

1.自行投資建廠者：自行投資建廠之處理

業繳納。 

2.合資建廠者：依個別處理業合資之出資

比率計算繳納。 

(四)保固保證金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 

(五)保固保證金有效期：處理業以銀行開發或

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

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保

固保證金，有效期應較保固期間長九十日。 

(六)保固保證金繳納期限：專案申請第二階段

前繳納。 

(七)保證金領回：保固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得

予以領回。 



 

第三條 契約之變更 

一方得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徵得他

方書面同意後，按本條所定之程序完成

契約變更。契約如需變更，提出變更之一

方應以書面方式向他方當事人提出請

求，雙方就契約變更事項以書面方式合

意為之。 

本契約不因任一方請求變更契約之通知

而遲延其依本契約應執行之履約期限。 

第四條 爭議處理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按相關法令、習慣

及誠信、公平原則協調處理之。如有爭

議致涉訟時，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

為準據法，並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五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一式貳份，由雙方各執正本

壹份，以資信守；副本貳份，由雙方各收

存一份備用。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代 表 人 ：                          (印章)  

統一編號 ：  

電    話 ： 

地    址 ： 

 

乙    方（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第三條 契約之變更 

一方得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徵得他

方書面同意後，按本條所定之程序完成

契約變更。契約如需變更，提出變更之一

方應以書面方式向他方當事人提出請

求，雙方就契約變更事項以書面方式合

意為之。 

本契約不因任一方請求變更契約之通知

而遲延其依本契約應執行之履約期限。 

第四條 爭議處理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按相關法令、習慣及

誠信、公平原則協調處理之。如有爭議致

涉訟時，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

據法，並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第五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一式貳份，由雙方各執正本

壹份，以資信守；副本貳份，由雙方各收

存一份備用。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代 表 人 ：                          (印章)  

統一編號 ：  

電    話 ： 

地    址 ： 

 

乙    方（屬合作興建之處理業，應全數臚列）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法人印章) 

代 表 人 ：                          (印章)  

統一編號 ：  

電    話 ： 

地    址 ：  

 

熱能利用廠：                             (法人印章) 

代 表 人 ：                          (印章)  

統一編號 ：  

電    話 ： 

地    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廢機動車輛粉碎分類處理業：             (法人印章) 

代 表 人 ：                          (印章)  

統一編號 ：  

電    話 ： 

地    址 ：  

 

熱能利用廠：                             (法人印章) 

代 表 人 ：                          (印章)  

統一編號 ：  

電    話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